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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邮电大学试卷抽检与评价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试卷抽检与评价是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是落实以生为本、提升教育质量的具体举措，是跟踪课

程目标达成以及建立校外质量标准参照的可行手段。为进一步规

范该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抽检评价的原则与范围 

第二条 试卷抽检与评价遵循“严格标准、实事求是、体现规

范、注重质量”的原则，客观公正地开展评价工作。 

第三条 学校试卷抽检的范围包括本科和研究生培养方案中

规定的所有课程考核的试卷（含非试卷形式）。 

第四条 学校选取抽检评价的课程一般采取随机抽查与重点

跟踪的方式。对于连续几次抽检问题较为突出的课程，以及需要

关注的课程作为重点跟踪的对象。连续抽检评价较好的学院，可

适度降低抽检比例；连续抽检问题较多的学院，可适度提高抽检

的比例。 

第三章 抽检评价的组织与评价专家 

第五条 试卷抽检与评价工作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（以

下简称“评估中心”）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。 

第六条 抽检与评价工作采取学院自查与学校抽检评价相结

合的形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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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每学期前四周内，学校开展对上一学期的课程试卷的

抽检与评价工作。 

第八条 学校抽检评价的专家由校内外专家构成，评估中心根

据需要建立覆盖各学科专业的校内外试卷评审专家库。 

第九条 评审专家应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，原则性强，以及具

有较高的学术水平。一般应具有高级职称，原则上近五年有本科

或研究生教学经历。 

第四章 抽检评价的内容和要求 

第十条 学院自查要求各学院根据《南京邮电大学本科教学工

作规范》、《南京邮电大学本科教学档案工作规范》及研究生教学

与管理等有关文件要求，组建学院试卷自查专家小组，有序开展

学院试卷的自查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学院自查要求可参照《院系自查试卷分析要求》。

自查后需形成试卷自查分析总结，总结一般应包含自查份数和比

例、存在问题的试卷总量及比例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等

内容。 

第十二条 学校试卷抽检与评价的内容包括试卷命题质量、批

阅规范、成绩分析、总成绩评定及文档管理等部分。同时对参与

抽检评价的校外专家开展问卷调查，调查内容包括校内外相似课

程的难度、工作量、区分度、批阅规范性等。专家评价结束后填

写《南京邮电大学课程考试专家评价表》。 

第十三条 试卷抽检评价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学生考试试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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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卷审批表、试卷分析表、学生成绩表、计分册、评分标准及参

考答案、课程教学大纲、课程补考试卷（空白卷）及前两次期末

考试空白试卷（A、B 卷）等。检查材料根据评价需要可增减。 

第五章 结果反馈与使用 

第十四条 评价结果采取百分制，90 分及以上为优秀，80 分

（含）至 89 分为良好，70 分（含）至 79 分为中等，60 分（含）

至 69 分为为合格，60 分以下为不合格。 

第十五条 评估中心将校内外专家意见与建议以书面形式分

别向学院反馈，并在校教学例会上通报学院自查和学校抽检评价

的情况。各学院应在本单位内通报试卷检查情况，并根据意见与

建议进行整改。 

第十六条 评估中心定期公布学院自查和学校试卷抽检评价

结果，并作为学院教学目标考核的要求。 

第十七条 对抽检评价中发现的问题达到教学事故认定条件

的，将依照《南京邮电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》进行处理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评估中心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 

主题词：试卷  抽检  评价  办法  通知 

 南京邮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 3月 1日印发 

 




